附件2. 样品递交及包装要求
1、各潜在供应商须按照公告文件“项目报价表”的备注要求提供样品；
2、各潜在供应商务必于谈判签到时间截止前携符合公告文件要求的样品到谈判现场。样品由投标人自行封装，在样品袋外贴上序号、货物名称、产地（生产厂家）、投标单位名称等标签条。
2、样品必须保证质量（质量优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部颁药品标准和地方药品标准如《云南省中药饮片标准》、《云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等质量标准，每个品种原则上按照50g（质轻的品种装满样品袋为限）分别单独包装。递交的样品每种品类单独包装后，按项目统一密封包装。
3、其他要求：
（1）各潜在供应商谈判时递交的样品暂由医院进行保存。
[bookmark: _GoBack]（2）中标候选人的样品不予退还；对于未中标人提供的样品，在谈判结果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退还或者经未中标人同意后我院自行处理。
（3）医院对中标人送货验货，要求供货质量不能低于参评样品；否则视为验收质量不合格，医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